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

科研财务助理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完善科研经费使用内部监督机制，促进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食科院）科研事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等财经法律法规及国家科技经费管理制度，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财务助理岗位是指为科研项目服务的、以科研经费管理为主要服务内容的一种辅助性财务管理岗位。

    第三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采用聘用方式，经费由课题劳务费支出或绩效支出。

    第四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由财务部与科研管理部共同对该岗位工作进行管理。

第二章 岗位职责

第五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职责：

（一）根据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原则协助项目（课题）负责人编制科研项目经费预算，提高项目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使申请的科研经费满足科研任务的需要；

（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食科院各项财务制度，审核经费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规范性，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三）负责编制科研项目财务决算报告，定期对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建立经费使用情况报告制度，监督科研经费预算执行进度；

（四）协助项目（课题）负责人接受各级审计、财政、科技部门或受托机构组织的检查、审计等监督管理工作，协助项目（课题）负责人完成课题结题验收报告；

（五）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为单位提供精细化科学化专业化服务；

（六）完成单位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岗位设置与聘用条件

    第六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主要设置在院重点建设或急需发展的学科、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任务的团队以及承担技术推广和社会服务等工作的机构。

    第七条 科研财务助理按照“按需设岗、依法用工、规范管理”的原则择优选用。科研财务助理人员的选用由财务部、科研部和人事部共同负责。

    第八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任职条件：

（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具有一定的财务会计工作经验；

（二）热爱财会工作，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奉公；

（三）忠实履行监督职责，自觉维护学校利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

（四）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助理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第四章 经费管理与工作条件

    第九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的用工经费包含年度包干经费和绩效支出。年度包干经费包含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包干经费标准由财务部统一核定；绩效支出由财务部按照相关规定提出建议标准，协同科研管理部与项目负责人协商确定。

    第十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用工经费来源于各类有劳务费预算安排的科研项目经费、绩效支出和管理费。经费的审批和使用按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工作由单位统一安排，其工作内容应以财务工作为主。科研财务助理休假时间按照单位内部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考核与奖罚

 第十二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考核工作由财务部、科研管理部和人事部共同负责。考核主要有试用期考核、年度工作考核两种，考核办法参照单位有关考核办法执行，考核结果作为用工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食科院对工作表现优秀、考核优良的科研财务助理纳入院相关荣誉评奖评优范围。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管理部和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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